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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筹：
因项目筹款主体不合规

对于公告中所指的“公开募
捐信息发布不规范”， 轻松筹外
宣负责人表示：“原因是一个为
中国棍网球女队筹款 10 万的项
目的筹款主体不合规。 ”

该项目名为“我们第一次出
战棍网球世界锦标赛”， 于 2017
年 2 月 4 日在轻松筹平台上线，
项目发起人为“中国棍网球协
会”，初始筹款目标金额为 50 万
元，但在上线当天将筹款金额由
50 万变更为 10 万元。

轻松筹外宣负责人表示：
“在约谈过程中， 民管局认为该
项目筹款主体是一家既未在民
政部备案，也未在国家体育总局
备案的民间社团，不能进行公开
筹款。 ”

记者在网上并没有找到任
何“中国棍网球协会”的相关信
息。 对此，记者咨询了专业人士，
对方表示：“该组织未在民政部
或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在社会开
展相关活动， 属于非法社会组
织，民政部有权对此类组织进行
查处，而轻松筹作为民政部指定
的首批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
捐平台，其职责是为民政部认定
的慈善组织提供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发布渠道。 而对于该协
会，既不是慈善组织，更不具备
公开募捐资质，民政部要求轻松

筹对于此类项目进行整改是履
行其对互联网募捐信息发布平
台的监管义务。 ”

项目如何通过审核？

既然项目主体不符合相关
规定，项目又是如何审核通过的
呢?

对此，轻松筹外宣负责人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对于该项
目， 我们在审核认定规程中，一
直将其归为‘梦想类’众筹项目，
项目是为了帮助棍球女队完成
在英国举行的世界棍网球锦标
赛，而且对于捐助者，棍网球女
队是有相应回馈，所以起初并没
有将其与公益筹款联系。 ”

记者在该项目筹款详情中
看到， 该项目设定了 50 元、200
元、1000 元、5000 元、10000 元五
个不同的回馈级别，其中最少的
50 元级别是一张棍网球女队合
照， 最高的 10000 元级别是回馈
定制中国棍网球女队卫衣一件、
球帽一顶、球一个以及一份神秘
礼物。

众筹，是由发起人、跟投人、
平台三者构成，是一种向群众募
集资金，用于支持发起的个人或
组织的行为。 众筹项目必须在发
起人预设的时间内达到或超过
目标金额才算成功；而众筹与慈
善捐款最大的区别在于，众筹必
须设有相应的回报，回馈给项目
支持者，众筹项目结束后，支持

者将获得发起人承诺的回报，可
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服务。 如果
项目筹资失败，已获资金将全部
退还支持者。

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针对
众筹的相关法律法规。 轻松筹外
宣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如果在
筹款期限内未达到目标金额，会
原路退回。 ”

棍网球女队队员：
两年前开始申请 NGO资格

记者联系了该项目发起人，
也是棍网球女队队员廖庆，对方
表示：“项目是在 2017 年 2 月 4
日发起的，因为队员很多都是大
学生，并没有能力承担世界棍网
球锦标赛的费用，所以希望通过
互联网众筹的形式筹集比赛资
金。 ”

对于项目目标筹款金额由
原先 50 万变更为 10 万，廖庆说：

“参赛团队总共 22 人，包括 18 名
球员、2 个教练及 2 个球队经理，
行程费用总计 50 万， 但是我们
不希望让别人认为我们靠这个
来要钱，所以我们筹集 10 万元，
剩下的我们自行解决。 ”

而对于中国棍网球协会，廖
庆表示：“棍网球协会是 2 年前
由一个美国棍网球教练 Mike 和
一批爱好这项运动的中国人组
建的， 并于 2016 年获得国际棍
网球联盟认可，具备世界棍网球
锦标赛参赛资格。 这两年，协会
一直在与上海民政局申请成为
NGO 组织，但至今尚未成功。 ”

对于是否考虑过筹款失败
的情况，廖庆说：“考虑过，会尽
量想办法，如果还是无法筹集足
够资金，就放弃参赛。 ”

修改后主体仍存在问题

截至发稿时间，该筹款项目

依旧在线，但主体已变成“棍网
球女队”。 据该项目筹款页面显
示， 目前共有 452 人支持该项
目，累计筹集金额 62180 元，项目
筹款期限还有 13 天。 轻松筹方
面称，之所以没有下线，是因为
项目本身更没有问题。“我们已
经根据社会组织管理局给出的
整改意见，要求项目发起方将筹
款主体变更为以球队的名义或
以球队队员个人的名义，不得再
以该协会的名义进行筹款。 ”

轻松筹外宣负责人还表示：
“约谈后， 除了对该项目进行整
改，我们也对包括‘梦想类’众筹
在内的项目进行了重新检查，尚
未发现有与此类似的筹款项目，
我们将严格按照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要求，对在平台发起的
相关项目进行审核。 ”

虽然轻松筹已经对筹资项
目的发布主体进行了修改，但是
严格意义上讲，可能依旧难以符
合法律规范。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刘新宇律师指出， 本次事件
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募集主体的
合法性问题，求助主体并非适格
的民事主体， 无法作为受赠主
体，而轻松筹平台对其主体资格
并未进行核查就上线项目，确有
“疏漏”。 而目前的“中国棍网球
女队”仍然并非适格主体，仍然
存在与“中国棍网球协会”同样
的问题。

首先，项目上线之初，项目
发起人为“中国棍网球协会”，被
证实并非注册社团，其并非适格
的从事民事行为的法律主体。 从
主体角度来看，既然作为有资金
需求的求助方，本质上与“出资
方”之间的关系应认定为是一种
“赠与关系”，在“中国棍网球协
会”并非成为一个经注册的社团
以前，其无法成为法律上的合法
适格的“受赠人”。 即使将募集主

体调整为“中国棍网球女队”，通
常一个“球队”也应当是隶属于
某个“俱乐部”或者法人或非法
人组织，显然此次事件中的“中
国棍网球女队”， 也并非适格的
民事主体。

其次， 刘律师指出，《慈善
法》要求公开募捐只能经由具备
相关公开募捐资质的慈善组织进
行， 而诸如轻松筹等平台只是作
为公开募捐活动中的信息发布平
台。因此，“中国棍网球协会”此次

“筹集资金”行为，属于“求助”范
畴，但目前《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
理办法》 只对个人求助进行了规
定，而无论是“中国棍网球协会”
还是“中国棍网球女队”，都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至少应当
是 2人以上的集合。

最后，无论是“中国棍网球协
会”还是“中国棍网球女队”，都
是“中国”字样打头，显然这样的
名字在文案中出现，非经查询确
认， 常人难以确认其真实性，众
多网民基于对轻松筹平台的信
任，以及对冠以“中国”字样的信
任，往往会选择无条件信任与支
持，并认为其是“国家队”。 而实
际情况是，无论该协会或球队是
否在努力推动棍网球运动，是否
多方努力寻求注册为社团法人，
但事实是目前并没有一个合法
的叫做“中国棍网球协会”或“中
国棍网球女队”的组织，这就可
能涉及对大众的“误导”，为消弭

“误导”，就需要信息发布方对信
息真实性进行认证并做提示。

“事件本身的初衷应当是善
意的，无论是冠以‘体育梦想’还
是‘推动棍网球在国内发展推
广’之名，都是值得鼓励的，但各
参与方在此过程中应当依法行
事，充分披露真实信息，力求各
方知悉，且对行为性质进行明确
提示，”刘律师称。 （部分内容综
合其他媒体报道）

轻松筹平台被约谈
将采取措施自查整改

2017 年 2 月 16 日 15 时，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发布约谈轻松
筹平台（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公告显示，经核查，
轻松筹平台出现为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提供公开募捐
信息发布服务、对个人求助信息审核把关不严、对信息真实客观和完
整性甄别不够等问题，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据了解， 轻松筹平台为民政部遴选制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之一。 就此次约谈原因，公告称，接到轻松筹平台公开
募捐信息发布不规范、 个人求助信息审核把关不严格等违规问题举
报。 而《公益时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向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了解情况，公司轻松筹外宣负责人表示有筹款主体不合规的情况。

目前，轻松筹方面已将该项目筹款主体进行修改，但有法律专家
认为修改后的主体在严格意义上讲仍不合规范。

� � 被约谈后， 轻松筹将违规项目的发起人由中国棍网球协会调整
为棍网球女队


